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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申請書【113 學年度】 
 ○年○月○日簽奉校長核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姓

名 

中文： 
英文： 

院別 
系所  

出生年月

日     年   月   日 入學日期     年       月 

性別  學號  

年級 
□博一   □博二   □博三  

 (以教務處學籍資料為準) 
身分 限本國非在職學生 

聯絡電話 
研究室分機： 
行動電話:  
E-mail: 

指導教授  

前一學期

學業成績 
學期平均： 

學期 GPA：                
(博一新生免填) 

檢附文件 
(請合併成 1

個 pdf 檔傳

送所屬學院) 

□(紙本)本申請表。 
□(紙本)(博一)新生甄試入學或招生考試成績單／□(紙本)(博二&博三)博二博三學生前一學年每學期學業

修課成績單 

□(紙本)研究計畫書（至少 5000 字） 
□(紙本)學習與生涯規劃書（詳格式範例，限 10 頁）。 
□(紙本)近三年所學領域相關之學術論著發表(研討會、期刊)至少 1 篇。 
□(電子檔)其他有助審查資料（如研究著作與成果、參與研究計畫[含預計參與研究計畫]、參與國內外研討會

議、傑出事蹟、獲獎紀錄、英文能力證明、推薦函或其他）。 

聲明事項 
(請確認皆

應勾選) 

□本人瞭解：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不得請領本項「博士生獎學金」。 
1.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。 
2.辦理休學、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。 
3.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博士生研究獎學金」。 

□本人保證所提供資料皆屬實，如經查證有不實資料，將自動放棄申請資格並接受相關處分，絕無異議。 

□本人允諾將持續配合追蹤獲獎生在校期間之學業研究表現、畢業後 3 年內之流向以及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

補助計畫績效指標。 
本人保證所提供資料皆屬實，若有以下情形，願立即停止經費補助並接受相關處分，絕無異議。 
(一)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。 

(二)以香港、澳門及大陸地區學生身分入學。 

(三)經查證有不實資料及經評量未達績效標準。 

(四)休學、退學、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。 

(五)發表國內外期刊論文或報告，經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。 
(六)已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博士生研究獎學金」。 
(七)違反校內章則遭受懲處。 

(八)經申請單位或本校相關會議議決不再給予獎勵。 

申 請 人 (親簽) 
指導教授  

113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系 所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

學 院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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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術研究及職涯發展計畫 

 
（限 10 頁，不限中英文）(超過頁數者，全份不予審查)。 

 

一、修讀博士班動機及修讀專業領域之理由 

 

 

二、學術研究計畫（研究主題、預期成果、學術及社會價值、產業需求鏈結情形等） 

 

 

三、產學合作意願、規劃與成效 

 

 

四、職涯發展計畫（畢業後投入專長領域之就業規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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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助審查資料 
 

一、研究著作與成果 

 

二、參與研究計畫【含預計參與研究計畫】 

 

三、參與國內外研討會議 

 

四、傑出事蹟 

 

五、獲獎紀錄 

 

六、英文能力證明 

 

七、推薦函 

 

八、其他 

 
 
 

 


